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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研發軟體系統之先期投入成本，若係指政府公務機關之會計處理，依政府會

計經常門及資本門之認定規定，各機關所列資訊費用中，屬經常門之「業務費－

資訊服務費」，係指凡處理一般公務或特定工作所需之資訊操作維護費及資訊設

備租金等，至屬資本門之「資訊設備費」（現為資訊軟硬體設備費），則係指凡實

施特定工作計畫所需各項電腦設施、週邊設備之購置（含資本租賃）及裝置（含

一次購置時所配置之套裝軟體，以及後續超過 2年效益之軟體改版、升級與應用

系統開發設計）等費用，故依上開原則及「各類歲入、歲出預算經常、資本門劃

分標準」之規定，上開先期投入成本非屬資本門「資訊設備費」之範疇。倘指國

營事業之會計處理事宜，則宜比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及依貴單位之會計制度規定

辦理。 


